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优质教学资源建设，支持学院教师高水平教研创新成果

培育，实现学院教学质量的高水平跨跃式发展，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学

院实际情况，制定化学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培育资助管理办法

化学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培育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根据学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发展规划要求，以深化化学工程学院教

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为目标， 调动全体教师从事

教学资源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学院教学教研质量。

二、培育项目及资助

（1）课程建设类

对于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的

校级课程、优秀课程案例库，学院给予 1.0 万元/门的资助，用于培育省级课程，

资助范围包括题库建设、线上资源建设等相关支出。对于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

院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的省级课程，学院给予 2.0 万元/门的

资助，用于培育国家级课程，资助范围包括题库建设、线上资源建设等相关支出。

（2）教研（课题）项目类

对于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的

校级立项不资助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学院给予 0.5 万元/项的资助，资助范围包括

论文版面费、学术交流费等相关支出。

（3）教材建设类

对于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为第一完成人的

各类新版国家级、省级、校级教材，学院分批给予不超过 3 万元/项的资助，用 于

教材出版相关费用。

（4）教研论文类

对于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且我院教师为第一作者在核

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学院给予资助论文版面费，原则上不超过 0.5

万元/篇。



（5）教学比赛类

对于教师个人参加教学类比（竞）赛，学院资助参赛作品的制作、参赛费、

差旅费等；对于参加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这两类比赛的

教 师，进入省赛额外给予 0.5 万元/项，进入国赛额外给予 1 万元/项，用于支持

赛 事准备。

（6）毕业设计（论文）类

对于教师培育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学院给予 1

万元/项的经费支持，用于实验材料、测试加工等支出；经培育获省级优秀本科 毕

业设计（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学院给予 1 万元/项的经费补贴。

三、其他

1、以上各项资助需由个人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 论

研究，学院审批后方可资助。

2、对于分批资助的培育项目，若未如期达到培育效果，学院有权取消项目 资

助资格。

3、本管理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30 日起执行。

4、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 决

定。

化学工程学院

2024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化学工程学院教师教育教学资助申请表

姓名 工号 系部

性别
学历

学位
职称

入职

年月

资助主题 资助时间

资助说明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专业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公章） 教指委表决结果：

年 月 日


